
证券代码：300431                 证券简称：暴风集团                 公告编号：2019-041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18年年度报告及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和 2019 年 5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上披露了《2018 年年度报告》、

《关于对<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以下简称“年报问

询函回复”）（公告编号：2019-039），现对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具体情况如

下： 

一、2018 年年度报告补充内容： 

1、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1、互联网视频业务加码本地播放

器，推进信息流升级和小程序建设 

现补充内容如下： 

公司互联网视频平台的总体月度活跃用户约为 2.1 亿，其中 PC 端月度活跃

用户约为 1.6 亿，移动端月度活跃用户约为 0.5 亿。（数据来源：艾瑞）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注册用户数约 8518 万，其中 PC 端约 7104

万，移动端约 1413 万。公司 VIP 付费用户数约 10.4 万，其中 PC 端约 8.7 万，

移动端约 1.7 万。 

2018 年，公司日均页面浏览量（PV）PC 端为 4,921 万，移动端为 431 万。

日均播放时长(PT)PC 端为 21,000 万分钟,移动端为 2,487 万分钟。公司广告主数

量为 147 家，平均广告收入为 87 万元。 

2、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现补充内容如下： 

公司目前具体的经营困难主要体现为融资受阻，资金紧张，无法顺利开展新

业务改善亏损局面。 

为应对公司业务亏损以及净资产偏低等情况，公司根据目前实际经营情况，

为保证持续经营能力，拟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①、本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开展，重要岗位关键职工未发生流失，重要广告客

户未发生重大变化，确保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②、加快产品结构化调整，增加新业务，对市场用户垂化定位，推出明确差

异化策略，增加营业收入。 

③、积极与客户、供应商沟通，并进行债务重组，回笼部分资金，用于公司

业务发展。 

④、聚集主业，删减冗余业务，精简人员，大幅缩减运行成本，提升劳动效

率，降低成本费用。 

⑤、子公司暴风智能正在积极协商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可

持续发展能力。 

⑥、创新融资渠道，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优化融资模式，妥善化解债务风

险。 

⑦、积极引入优良资产，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3、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2、收入与成本（1）营业成本构

成 

现补充内容如下：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41.15%，主要系暴风智能受资金周

转影响，库存备货不足，收入有所下降。其次互联网视频行业竞争加剧，公司互

联网视频业务营业收入有所下降。 

销售商品主要为销售互联网电视，本期下降 29.76%，主要为受互联网行业

的整体冲击，融资渠道受限等原因，公司资金压力较大，影响公司业务的发展，

导致收入下降。 



广告收入下降 66.74%，网络付费服务下降 63.49%，软件推广业务下降

31.24%。本报告期广告收入、网络付费服务、软件推广业务主要为互联网视频业

务，互联网视频行业竞争加剧，融资渠道受限等原因，影响公司业务的发展，公

司互联网视频业务营业收入有所下降。 

管理费收入下降 72.37%，主要是：（1）上海隽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投资退出，减少管理费收入；（2）上海浸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投资项目破产，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确认条件，只有相关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时才能予以确认收入，由于投资项目的破产，经济利益流入企业的可

能性较小，公司不再确认对其的管理费收入。 

4、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2、收入与成本（2）占公司营业

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 

现补充内容如下： 

公司为网络视频服务提供商，从事基于网络视频行业及智能终端领域的广告

业务、终端业务、软件推广业务、网络付费服务以及其他业务。公司主营业务成

本包括终端成本、IDC 租赁费用、版权采购摊销费用、服务器采购折旧费用等。

公司除终端业务的成本与硬件销售收入的匹配关系较为明确外，其他业务并无明

显匹配关系，未按业务类别对各项业务的成本、毛利率进行披露的主要原因是基

于互联网模式及公司自身的业务特点，未来公司还将在现有的视频运营平台上开

发出新的业务，因此主营业务成本无法分摊至各项主营业务。 

具体原因如下： 

（1）公司经营为典型的互联网模式，用户为整个业务的核心，依靠整体性

的投入（主要包括硬件生产、IDC 租赁、版权、服务器等）打造统一的资源基

础，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抢占用户入口，从而在获取的大规模用户基础上，利用

多项业务实现收入，各项业务共担视频平台运行的相关成本。因而除终端业务的

硬件销售收入与硬件生产成本的匹配关系较为明确外，其他成本无法按照业务类

型与广告业务收入、软件推广业务收入、网络付费服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直接

建立起对应关系。 



（2）以广告业务、软件推广业务及网络付费服务业务为例。广告业务模式

为向用户提供网络视频服务的同时搭载广告，并以用户数量和广告展现效率向广

告主收取广告费用；软件推广业务模式为提供网络视频服务的同时，推荐其他客

户的应用程序的下载安装，并以安装数量收取服务费用。网络付费服务模式为向

用户提供网络视频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用。因此，三种业务均依赖 IDC 租赁、

版权、服务器，对资源的占用是重叠的，相应的 IDC 租赁、版权摊销、服务器

折旧无法按照不同业务与收入匹配。而如采取按照收入比例拆分成本等方式，存

在较大人为因素，不符合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性原则。 

综上所述，鉴于互联网模式和公司自身经营的特点，除终端业务外，公司无

法将各项业务对应的成本、毛利率情况进行测算及披露。 

二、年报问询函回复补充内容： 

现对年报问询函中问题 2.（1）进行补充，具体情况如下： 

暴风集团聘请了北京经纬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以财务报告为目的进

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暴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商誉相关资产组进行评估工作，

未出具评估报告。 

 

除了上述补充外，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问询函回复其余内容

不变。 

 

特此公告。 

 

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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